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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  由 案  号   
发布日期2022-12-09 浏览次数13

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鲁0321民初3465号

原告：桓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住所地：桓台县索镇建设街2252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3703214932103471。

法定代表人：任东城，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山东大地人（桓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高新区兰雁大道3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768748948P。

法定代表人：荆孜莹，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发，男，系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德刚，山东法德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点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高新区张桓路77号天行

健大厦4楼东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7508698728。

法定代表人：栗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男，系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国，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桓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桓台职业学校）与被告山东博泰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博泰公司）、山东点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东点石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

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桓台职业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

永，被告山东博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发、毕德刚，山东点石公司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张雷、孙治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桓台职业学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山东博泰公司根据建设

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约定立即为原告建设消防池，否则赔偿原告自行组织承建

消防池的替代履行费用19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山东博泰公司对总承包工程提供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点击了解更多 （2022）鲁0321民初34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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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等相关支持、配合；3.请求判令被告山东博泰公司赔偿原告延误工期违

约金33266.70元；4.请求判令被告山东点石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5.本

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1年3月，二被告作为联合体中标取得

原告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建设工程的承包方，与原告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合同》。该合同约定二被告承担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及售后服务；该项目为

交钥匙工程，含旧楼拆除、设计方案、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等；施工总承包内

容为设计范围内的全部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及验收移交及保养等工作并提供竣

工验收相关支持、配合和服务等工作；项目竣工日期为2021年9月15日，该项目固

定总价为23051717.77元。项目施工过程中，因被告山东博泰公司对项目中的消防

池拒不承建，导致整个工程至今无法通过验收，严重影响原告正常教学秩序。原

告多次催促被告山东博泰公司尽快承建消防池，以使整个工程顺利竣工验收，可

被告以消防池不在施工范围为由拒绝施工。为此，提起诉讼。

山东博泰公司辩称，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第一，原

告诉求的第一项关于消防池的建设并不在涉案招投标范围之内。根据招投标规划

方案，涉案工程仅包括1#、2#宿舍楼建设，并不包括3#设备用房的泵房及消防池

建设，被告承接的涉案工程已于2022年4月7日竣工，不存在工程未竣工的问题。

基于原告诉求的消防池工程，不在涉案招投标范围之内，并非被告应该履行的义

务，该项诉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第二，关于原告诉求的延误工期损失，根据

原、被告签订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通用条款第4.5条，专用条款第4.5条的

约定，该两条约定均是关于误期赔偿，在通用条款中约定标准使用专用条款，在

专用条款中对误期赔偿标准并没有约定，也就是说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没有误

期赔偿的约定。同时关于误期赔偿，合同约定的是原告有权从工程款中予以扣

除，现在原告尚欠被告1000余万元，在原告尚欠被告工程款的情况之下，假设存

在延误工期损失，也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从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而无权起诉向

被告直接予以主张。对于原告诉求的竣工验收问题，被告方一直予以配合。基于

以上理由，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山东点石公司辩称，建设消防水池，并非涉案合同的工程设计施工内容，原

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原告发布的桓台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

建设工程总承包招标招标文件第2.3条建设规模显示，本案的建设规模为建设两栋学生

宿舍楼及相关配套。合同第2.5条招标招标范围，以及第2.5.2条设计内容，关于方案

设计，初步设计与施工图设计中也未列明消防水池的设计内容。被告山东点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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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被告山东博泰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了该工程项目，其中山东点石公司按照招招

标标文件所提交的设计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设计，也经过了原告的审核确认，联合

体与原告签订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关于工程内容及规模，工程承包

范围与招投标文件完全一致，目前，该工程项目已交付原告投入使用，山东点石

公司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桓台职业学校为证明消防水池系被告设计建

设项目范围内的工程，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桓台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

目建设工程总承包招标招标资料。包括招标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建设工程招标招标代理合

同、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建设工程总承包招标招标公告、招标招标文件、评标报告、中标

通知书等内容。招标招标公告载明：2.3建设规模：项目占地4400平方米，建设二栋宿

舍楼及相关配套，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地上5层，框架结构。2.5招标招标范

围：桓台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为交钥匙工程，含旧楼拆除、设计方案、

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及后续服务，材料与设备的采购、施工、内配采购、验

收、专业设计配合服务以及其他施工期配合服务等工作，对工程总承包的质量、

安全、进度、费用等全面负责，提供竣工验收相关支持、配合和服务等工程总承

包的全部工作。2.5.2设计内容：（1）建筑设计，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

气、暖通、消防等设计内容，满足招标招标及施工要求。2.5.3施工总承包内容：涉及

范围内的全部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及验收、移交及保修等工作，对总承包工程

的质量、安全、进度、费用等全面负责，提供竣工验收相关支持、配合和服务等

工作。证据二、被告向招标招标方提供的投标资料。该投标资料5.3.1.3消防系统部分

载明：消防系统工程设计及安装应遵守国家规范及现行的有关标准规定。根据项

目市政供水条件，确定设置消防水池及其容量。……证据三、建设项目工程总承

包合同。该合同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关于工程概况部分载明：3、工程内容及规

模：项目占地4400平方米，建设二栋学生宿舍楼及相关配套，总建筑面积约8000

平方米；5.2设计内容：建筑设计，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消防

等设计内容，满足招标招标及施工要求。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部分载明：合同固定总

价为23051717.77元，合同固定总价一次性包死，概不调整。证据四、被告点石公

司提供的设计图纸。该图纸中的室外消防平面图中有消防水池的设计。证据五、

桓台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证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该证

附有桓台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面积明细，分别包括1#学生宿舍楼、2#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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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宿舍楼、3#设备用房的设计面积。山东点石公司在该明细上加盖了印章。经质

证，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只对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

被告山东博泰公司为证明自己辩称理由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唱标一览

表、桓台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设计方案。该规划设计的

总平面图部分的备注载明：2、本工程设计在规划批准生效、图审通过后方可实

施。证据二、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证据三、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该合同与原

告提供的证据三中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内容一致。证据四、桓台县行政审

批局签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发证时间为2021年7月29日。证据五、工程竣工

验收证明书两份。证据六、桓台职业学校出具的收到条。经质证，原告对山东博

泰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

明目的。

被告山东点石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辩称理由提供桓台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

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与被告山东博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中

的设计方案内容一致。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认为上述

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

根据上述原被告双方庭审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认为，各方提供的上述证

据互有交叉重复，相互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这些证据客观的反

映了涉案工程项目在招标招标投标、签订承包合同、设计、办理许可证、竣工验收等

各个程序中的基本事实，具有真实性，与案件具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性，且来源合

法，应认定为有效证据。根据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桓台

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建设工程由山东三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完

成招标招标投标程序，确定中标人为联合体牵头人山东博泰公司和联合体成员山东点

石公司。2021年3月17日，桓台职业学校与招标招标代理人山东三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中标人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招标文件和招标招标人签

订书面合同。后，双方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山东点石公司履行工程设

计义务，山东博泰公司履行工程建设施工义务。2022年4月7日，建设单位桓台职

业学校、设计单位山东点石公司、施工单位山东博泰公司、监理单位山东鼎泰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勘察单位山东东汇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联合对桓台职业

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建设工程1#学生宿舍楼、2#学生宿舍楼进行验收，并出

具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2022年4月15日，被告山东博泰公司向原告交付1#学生宿

舍楼、2#学生宿舍楼的全部钥匙。后，桓台职业学校要求被告山东博泰公司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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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3#设备用房中的消防水池，而被告以该消防水池不属于涉案建设工程招投标

范围拒绝施工，为此，形成纠纷。

原告诉求被告赔偿延误工期造成的违约金33266.70元，提供消防安全评估服

务合同、淄博永鑫消防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消防安全评估费收费票据、淄博双杰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管道安装费收费发票、桓台县城区盈谦五金机电商行出

具的销货发票予以证明。经质证，两被告认为被告施工的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工

程已于2022年4月7日进行了竣工验收，4月15日向原告交付了全部钥匙。根据双方

在合同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第4.5条的约定，没有对延期交工的损失进行约定，原

告无权主张延期交工损失。原告提供的消防安全评估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

定，且与涉案工程无关联，原告诉求的相关费用的产生是在被告交钥匙后，与被

告无关。而且上述费用的付款人为桓台县财政局，而非本案原告。本院认为，原

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履行缺少关联性，本院不予以确

认为有效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案件争议焦点是涉案消防水池是否是双方招投标建设工程范

围。原、被告双方依据招标招标文件签订的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合同，当

事人应当根据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的“工程内

容与规模”部分证实本案工程包括1#、2#学生宿舍楼及其相关配套建设，该合同

的建筑设计中明确包括消防的设计内容，这与被告投标资料5.3.1.3中关于消防系

统工程设计与安装的说明、加盖被告山东点石公司印章的规划许可证中的项目面

积明细中地下300㎡建设面积、山东点石公司设计且经有关部门审核通过的室外消

防平面图中消防水池的设计等证据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本案

两被告联合承包的是包括1#、2#学生宿舍楼及3#设备用房中的消防水池建设的综

合工程。被告山东博泰公司应当在合同固定总价23051717.77元不变的情况下，根

据山东点石公司的设计履行对涉案消防水池的建设义务，并根据建设工程总承包

合同约定支持、配合原告对涉案工程进行综合验收。原告要求被告山东博泰公司

建设消防水池并在竣工后提供验收中的支持、配合的请求，应予支持。因为在本

案判决生效后，被告山东博泰公司是否自觉履行建设消防水池的义务不确定，因

此，是否存在第三人替代履行的情形也不确定，且其诉求的替代履行建设消防水

池的费用190万元的证据不充分，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诉求被告赔偿的延

误工期违约金33266.7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山东点石公司提供的

桓台职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设计方案是涉案工程投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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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设计方案，而不是符合设计审核要求的施工图设计，因此，该方案的总平

面图中没有3#设备用房的消防池设计并不能证明原告招标招标工程中不包含消防池建

设。被告山东点石公司是专业的建筑设计公司，作为本案承包工程的联合体成员

负责项目的设计工作，其设计行为是履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义务的行为，其作

出的经有关部门审核通过的施工设计图纸是确定两被告承包工程范围的主要依

据，当然也是被告山东博泰公司建设施工的依据。原告提供的山东点石公司设计

的室外消防平面图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印证证实消防池建设工程系本案改建工

程的配套工程。被告山东点石公司辩称其设计消防水池建设项目仅仅是为了协助

学校达到消防审查合格，确保学生宿舍楼改建工程顺利开工，在没有原告设计委

托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山东博泰公司提供的证

据尽管是真实的，但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明其主张。因此，其辩称消防水池

建设工程不属于本案招标招标工程范围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告桓台职业学校要求被告山东博泰公司修建消防水池，并在工

程竣工后提供验收支持、配合的诉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其

余诉求没有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

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按照被告山东点

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对原告桓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改建项目建设工

程中3#设备用房的消防水池的设计要求开始施工建设，并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施

工；

二、被告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第一项判决中的建设义务

后，对总承包工程竣工验收提供支持、配合；

三、驳回原告桓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原告桓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负担150元，被告山东

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109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审判员　　王少贵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格格


